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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主要法令依據

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

行政院112年3月15日院授人培字第 11230244441號令修正



補充：近年修法情形

1. 111年6月15日修正公布之災害防救法§2①(1)規定，

將「土石流災害」修正為「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

害」，配合修正相關條文所定災害類型。

2. 為使連江縣政府之停止上班上課雨量參考基準值符

合實際需求，修正附表（雨量參考基準值）。

112年3月-修訂辦法§3④、§7、§10Ⅱ、§11②及§4附表：

配合災害防救法於111年6月15日修正公布及因應地方政府之

停止上班停課雨量參考基準值之實際需求，爰修正本辦法部

分條文及§4附表，修正重點如下：



二、目的

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

及時通報、及時因應
俾利災害防救，以減
少傷亡或財物損失

適度差勤管理，俾利
人員災後重建

明定通報權責及
通報作業方式，建立
統一基準及處理方式，

及時因應處理

賦予彈性

決定權責停班停課標準



商業簡報網 韓明文 講師 / Microsoft 

PowerPoint MVP

三、適用範圍

政府機關、公私立學校、公營事業機
構及其他性質特殊機構

交通運輸、警消、醫療等業務性質特
殊且實施輪班輪休制度者，排除適用

民間企業
(公司)及勞工

×

○

請依勞動部規定辦理
0800-085-151



風災風災 水災水災 地震地震 其他其他

作業辦法§3

二、天然災害定義

土石流及
大規模崩塌

災害

土石流及
大規模崩塌

災害

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，天然災害
係指下列因素致交通、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，
影響通行、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者。



水災2

震災3

土石流及大規
模崩塌災害

4

天然
災害

三、類型與標準

其他天然災
害

5

風災1

非天然
災害

災害防救法§ 2①(2)：火災、爆炸、公用氣體與
油料管線、輸電線路災害、礦災、空難、海難、
陸上交通事故、森林火災、毒性及關注化學物質
災害、生物病原災害、動植物疫災、輻射災害、
工業管線災害、懸浮微粒物質災害等災害。

核子事故及其他人為或意外災害。

(適用)

(準用)



風災

颱風暴風半徑於4小時內
可能經過之地區，平均風
力7級以上或陣風10級以
上(之1)。

降雨量達各地區停止上班
級上課與量參考基準，且
已致災或有致災之虞時(之
2)。

風力或降雨量未達停班停課
基準，但因受地形、雨量影
響，致交通水電供應中斷或
供應困難，影響通行、上班
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時(之
3)。

本縣雨量警戒參考值-不分山區
或平地(之4)。

未來24小時累積雨量 350毫米

24小時實際觀測雨量 250毫米



水災

降雨量達各地區停班
停課雨量參考基準，
且已致災或有致災之
虞時(同風災基準2)。

機關、學校之處所或
公教員工住所積水，
或因降雨致河川水位
暴漲、橋梁中斷、積
水致通行困難、地形
變化發生危險，有影
響通行、上班上課或
有致災之虞時。



震災

機關學校房舍或或
公教員工居所受地
震影響倒塌，或有
倒塌危險之虞時。

因受地震影響致交
通、水電供應中斷
或供應困難，影響
通行、上班上課安
全或有致災之虞時。



1

2

土石流及大規模崩塌災害

降雨量達各地區停班停課雨
量參考基準，且已致災或有
致災之虞時(同風災基準2)

依據土石流警戒預報或實
際觀測，達行政院農業委
員會訂定並公開之各地區
土石流警戒值，且已致災
或有致災之虞時。

事前預警與預防性疏散

每日定時發布

依據中央氣象局定量降水預報
進行發布，每日定時發布6次

00:30、06:30、12:30、15:30、
18:30、21:30

另應風雨特殊情勢，不定時加
發警戒

入夜前提醒預防性疏散

於15:30、18:30預報中，提醒
入夜後可能達紅色警戒地區，
建議地方政府提早進行預防性
疏散



其他災害

其他天然災害造成交通、水電供應中斷
或供應困難，影響通行、上班上課安全，
或有致災之虞、必須撤離或疏散時



準用天然災害停班課辦法

依災害防救法§2①(2)所定災害、
核子事故及其他人為或意外災害，
危害生命、身體、健康或有危害之
虞者，或致交通、水電供應中斷或
供應困難，影響通行、上班上課安
全或有致災之虞，其停止上班上課
之相關事宜，準用作業辦法規定



由縣府決定

首長自行決定
通知員工師生
透過媒體播報
通報本府備查

全縣性停班停課
(區域性)

個案性停班停課
(各機關學校、公所)

依預報辦理 實際情形

作業辦法§9

四、決定權責
機關決定



1

2

3

4

5

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得自行決定停止上班
上課，於事後陳報機關、學校首長，機關、學校首長得在15日範
圍內，視實際需要給予當事人停班(課)登記：

為清理天然災害所造成之普遍性災害

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配偶、直系親屬有重大傷亡或失蹤

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及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所居住之房屋因受
災倒塌或有倒塌之危險，或遭受重大損失時，為處理善後

災情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，因通訊中斷無法聯繫

其他因地形、交通、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，影響通行、
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

自行決定事後陳報



晚間７時至10時

凌晨４時30分前

次日全天或上午達標準

上午10時30分前

隨時通報

凌晨達全天或上午標準

下午或晚間停班及停課

緊急情況，視實際情形

作業辦法§10

五、停班停課通報時機



六、停班課緊急應變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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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流程是以學校為例



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
上課作業Q&A及圖卡

一、「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新版Q&A」

及圖卡版可於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全球資訊網下載。

二、下載路徑：總處全球資訊網－培訓考用處－差

勤獎懲項下。



公務人員奉派參加訓練，當日出發時服務機關所在地
尚未宣布停止上班，惟後來宣布停止上班，是否可據
此中斷前往訓練行程，又如當日仍照常受訓，得否酌

給加班費或補休？

問題 1



公務人員於機關所在地宣布停止上班前如出發前往
為停止上班地區受訓，因無生命、財產遭受侵害之
顧慮，仍應繼續執行原定行程，且無給予加班費或
補休問題。



問題 2

天然災害發生時，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得自行決定
停止上班及上課之情形為何？作業程序為何？



（一）依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第13條規定，可自
行決定之情形如下：
1.為清理颱風過境所造成之普遍性災害。
2.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配偶、直系親屬有重大傷亡或失蹤。
3.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及其配偶、直系親屬所居住之房屋因
受災倒塌或有倒塌之危險，或遭受重大損失時，為處理善後。
4.災情已達停止上班及上課基準，因通訊中斷無法聯繫。
5.其他因地形、交通、水電供應中斷或供應困難，影響通行、
上班上課安全或有致災之虞。
（二）各機關、學校公教員工於符合上開情形自行決定後，應
於事後陳報機關、學校首長並檢具相關證明，機關、學校首長
得在15日範圍內，視實際需要給予當事人停班（課）登記。



問題 3

為何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不採行補班補課機制？



發布停止上班上課，是為因應事實上無法上班之臨時
性緊急應變措施，使政府從事災害防救工作，減少人
員傷亡及財物損失為目的，公教員工之出勤處理並以
「停止上班(課)登記」，非視同當然放假。如於例假
日辦理補班及補課，對民眾之生活作息、公私部門各
項活動舉行勢將造成困擾及不便，且所設問題層面廣
泛，爰不予採行補班補課機制。



問題 4

天然災害發生時，公教員工居住地區或上班必經地區
宣布停止上班，其服務機關仍照常上班，如因業務需
要照常上班，可否請領加班費或補休假？



如確因業務迫切需要，經機關首長指定出勤

者，得由機關核酌給予加班費，或於事後辦

理補休假。準此，公教員工如非經主管指定

出勤而出勤者，以其毋須上班，自不生加班

費支給或補休假問題。



問題 5

天然災害期間，服務機關所在地、居住地區或出差必
經地區未宣布停止上班，奉派至宣布停止上班地區執
行職務，得否給予加班費或補休？



機關、學校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，係因應事

實上無法上班及上課之臨時性緊急措施，如

因職務需要必須照常出勤或因工作需要經機

關、學校首長指定出勤人員，得由機關核實

支給加班費或給予補休假。



問題 6

公務人員奉派參加會議，已於前一日出發至出差地，
會議當日出差地為未停止上班地區，惟其服務機關所
在地區宣布停止上班，其照常出勤部分得否酌給加班
費或補休？



奉派出差至天然災害未侵襲地區執行公務，

因無生命、財產遭受侵害之顧慮，自無適用

天然災害停止上班及上課作業辦法之必要，

尚不得給與加班費或補休。



問題 7

公務人員原已請假，如遇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停止上
班時，其請假應如何處理及是否扣除停止上班之日數？



得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15條有關假期之

核給扣除例假日之規定，扣除停止上班之日

數。



問題 8

天然災害發生經發布學校停止上課時，公教員工如需
照顧子女者，其出勤應如何處理？



天然災害發生致高級中等（含高中、高職、

五專1、2、3年級）以下學校停止上課時，

公教員工家有就讀高中以下身心障礙子女或

國中以下（含學校寒暑假輔導課、安親班、

幼兒園或私人托嬰）子女乏人照顧，其本人

或配偶得有1人（並未限父母雙方均為公教員

工）由服務機關、學校核實給予停止上班，

以照顧子女。



問題 9

天然災害停止上班上課期間，居家辦公人員須否上班？



一、停班課作業辦法適用範圍為政府各級機關及公、

私立學校。但因業務需要，須輪班輪值、參與救災或

其他特殊職務，必須照常出勤或酌留必要人力，經機

關、學校首長指派者，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。又因天

然災害發布停止上班及上課時，各機關、學校對員工

之出勤處理，以停班(課)登記。

二、各通報權責機關發布停班課後，除上述需輪班輪

值、參與救災或其他特殊職務，必須照常出勤或酌留

人力，經機關、學校首長指派出勤者外，其餘各機關

學校及暫停運作或停止服務，為應防災需要，所屬員

工不論辦公型態(如機關辦公、居家辦公或異地辦公)，

均無須上班，以利人員於災害發生前妥作預防或處理

災後之善後、重建工作。



問題 10

公教員工之「居住地區」如何界定？



所稱「居住地區」，係指實際居住地點，並

非戶籍地。實際居住地點包含當事人之「住

所地」或「居所地」，不限於一地，但必須

於天然災害發生之際有實際居住之事實。

當事人因省親、旅遊等特定事由而短暫寄寓

之地，並非住所地或居所地。



謝謝聆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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